
  东明县民政局 东明县财政局

关于印发东明县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
东民〔2025〕3号

  

县直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各驻东明单位，各乡镇民政办、财政所：

  现将《东明县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东明县民政局   东明县财政局

                                2025年 6月 4日

     

  东明县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弘扬尊老、敬老、养老传统美德，有效规范我县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管
理工作，提高高龄老年人生活质量，促进社会文明和谐进步，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基本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鲁政办发〔2022〕18号）《菏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菏
泽市基本养老服务清单的通知》（菏政办字〔2022〕58号）《菏泽市民政局 菏泽市财政局关于
印发菏泽市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菏民〔2024〕8号）要求，结合我县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工作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由各级民政部门负责组
织协调，具体由民政、财政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资金管理发放及监督等相关工作。

  第二章  补贴条件和标准

  第三条  坚持户籍属地管理的原则，凡具有本县户籍且当年度满 80周岁的老年人，均可在
户籍地享受高龄津贴待遇。

  第四条  80至 89周岁老年人，每人每年不少于 100元；90至 99周岁老年人，每人每年不
少于 200元；100周岁以上老年人长寿补贴，每人每月 300元。

  第五条  高龄津贴实行按月核算，均以户籍年龄为准，符合条件的从到龄日的次月开始发
放。去世或户籍迁出的，自去世或迁出日的次月停止发放。其它情况根据实际情况认定。

  第六条  县民政部门会同县财政部门根据本县经济发展情况和老年人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
变动情况，适时提出高龄津贴标准调整意见，报县政府批准后公布实行。



1. 第三章  信息统计、核实和补贴发放 

  第七条  80至 99周岁老年人，每年 6月、12月初，由公安派出所负责向所在乡镇（街
道）提供符合条件的各年龄段老年人名单以及户籍迁出（注销）人员名单，县民政部门协助提供
老年人相关信息，由乡镇（街道）组织辖区内村（居）委员会进行信息比对、统计，乡镇（街
道）负责汇总、审核、发放，发放情况报县民政部门备案。

  第八条  百岁老年人长寿补贴，由县民政部门按照《山东省百岁老人长寿补贴省级补助资
金使用管理办法》（鲁财社〔2009〕36号），负责统计、发放。

  第九条  高龄津贴所需资金纳入财政预算。80至 99周岁老年人高龄津贴，由县财政承担。

  第十条  各乡镇、村居已出台高龄津贴规定的，发放标准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执行。
各乡镇（街道）村居要制定具体的发放实施细则。

  第十一条  高龄津贴发放认证工作，以方便老年人为原则，要根据老年人实际情况，灵活
选择智慧比对、人工认证、自助认证等不同的认证方式。

  第十二条  高龄津贴采取“一人一卡（折）”的方式委托金融机构代发，各镇街积极协调
金融机构，将发放情况及时告知老年人。高龄津贴每年或半年发放 一次，有条件的乡镇可以增
加发放频次。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为做好高龄津贴资金年度预算管理工作，每年 9月底前，公安部门向同级民政
部门提供年度内 80周岁以上各年龄段老年人口数据，民政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确定下一年度高
龄津贴预算资金。

  第十四条  各乡镇（街道）要安排专人负责，确保高龄津贴发放及时，不漏发、不错发。

  第十五条 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做好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工作，并建立动态管理、档案管理等制
度。对群众举报或有异议的，要及时进行检查复核，确保高龄津贴准确发放、应发尽发。

  第十六条  加强高龄津贴资金管理，确保专款专用。县民政局、财政局将不定期对高龄补
贴的发放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适时通报工作情况和检查结果。对在检查中查实的虚报、冒领、
截留、挪用和失职渎职行为，及时指出并立即整改。问题严重、涉及违纪违法的，由监察和司法
机关依规依法处理。

  第十七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采取虚报、伪造等手段，骗取老年人高龄津贴的，除全额
追回所发补贴外，视情节轻重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或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八条  各级各部门应通过新闻媒体、印发宣传手册、明白纸等手段，向社会宣传高龄
津贴发放规定，并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及时处理举报和信访投诉。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办法中所规定的年龄均含所界定的年龄。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25年 6月 4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9年 6月 20日。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县民政局、县财政局负责解释。


